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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选审计机构报价表

序

号
类别 服务范围 含税合价（元） 备注

1

重整审计工作

核心服务事项

（一）以重整受理日为基准日，对信泉和业资

产负债情况进行调查，按照《企业会计准则》

相关要求，对信泉和业及其子公司、管理的基

金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查阅会计记录及原始凭

证、实地盘点、函证、对注册资本缴付、关联

方往来进行对账等审计程序，出具能够客观反

映企业/基金真实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情况的

专项审计报告及期后事项说明。

第（一）至（四）项

合计报价2

（二）协助管理人核查信泉和业及相关人员是

否存在企业破产法第三十一条、第三十二条、

第三十三条规定的情况；协助管理人核查信泉

和业的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存在利

用职权获取非正常收入或侵占财产等情况，并

根据需要出具书面核查结论；协助管理人审查

债权；协助管理人调查信泉和业欠付员工工资

及欠缴社保公积金情况（如有）；协助管理人

处理信泉和业资产的盘盈、盘亏及报废工作，

以及处理信泉和业的呆账、坏账的核销工作等

（如有）。

3

（三）根据管理人要求，出席债权人会议、出

资人组会议，对审计报告进行解释和说明，并

回答法院、债权人、债务人、意向投资人等的

询问。

4
（四）为破产重整事项相关的财务会计问题提

供咨询与支持，根据管理人要求出具备忘录或

专项审计报告。

5 税务事项

（五）为破产重整事项相关的涉税事项提供咨

询服务，并根据管理人的要求出具备忘录或发

表咨询鉴证意见，具体服务包括但不限于：

1. 重整期间纳税申报、开具发票、对前期纳税

申报事项进行更正调整、各类资产处置的涉税

测算，协助处理税务机关在重整期间对企业进

行的税收检查；

2. 债务人财产变价、分配方案、重整计划草案

涉及到的税务咨询及涉税方案的编制，进行税

务筹划，协助编制交易合同或拍卖、变卖公告

中重要的涉税条款，协助管理人和税务机关就

纳税情况达成一致；

3. 重整期间的其他鉴证类税务服务。

第（五）项单独报价

6 后续根据工作

实际需要可能

开展的审计服

务事项

（六）对信泉和业 2025 年度财务报告进行审

计（如需）。
第（六）项单独报价

7
（七）对信泉和业及关联方是否存在财务混同

事项进行调查，如果存在财务混同情形，出具

经济事项混同报告，并为管理人申请实质合并

第（七）项单独报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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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整提供必要的支持，包括参加实质合并听证

会，并回答债权人、法院及相关方的提问（如

需）。

8

（八）如果法院最终裁定受理信泉和业与关联

方实质合并，对实质合并范围的公司资产负债

情况进行调查，出具实质合并资产负债所有者

权益情况审计报告，以及实质合并重整程序内

对应的“一、审计服务范围（二）、（三）、（四）、

（五）”项工作（如需）。

第（八）项单独报价，

需要说明的是，针对

第（八）项报价，如

果法院裁定实质合并

破产，将以第（八）

项报价金额为准，

（一）（二）（三）（四）

（五）项合并报价将

被作废。

9
（九）为信泉和业（实质合并范围内公司）经

营改善方案的拟定及预测未来现金流提供必

要的支持（如需）。

第（九）项单独报价

注：本表中所有金额报价请四舍五入保留两位小数。

参选机构： （盖单位章）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或其委托代理人： （签字）

年 月 日


